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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消防安全需要，拟采购一批消防器材，包括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防毒面具、安全标示牌、应急灯等。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预估采购数量

	1
	3kg二氧化碳灭火器
	具
	9800

	2
	2kg二氧化碳灭火器
	具
	2900

	3
	4kg干粉灭火器
	具
	7000

	4
	2kg*1灭火器箱
	只
	200

	5
	4kg*2灭火器箱
	只
	5000

	6
	4kg*4灭火器箱
	只
	170

	7
	8kg*2灭火器箱
	只
	100

	8
	1kg小车用灭火器
	具
	800

	9
	24kg二氧化碳推车式灭火器
	具
	250

	10
	30kgABC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具
	800

	11
	夜光安全标示牌
	块
	3700

	12
	电源安全标示牌
	块
	4400

	13
	LED应急灯≥90m
	盏
	3800

	14
	100*100cm石棉被
	块
	700

	15
	消防自救式呼吸器
	个
	8000

	16
	防毒面具(带呼吸管、过滤罐)
	具
	3900

	17
	灭火器年检
	具
	19000

	18
	充装干粉灭火器
	KG
	3300

	19
	充装CO2灭火器
	KG
	4000

	20
	更换灭火器喷管4kg/8kg
	根
	1400

	21
	充装ZHG2.5柜式七氟丙烷自动灭火装置
	公斤
	3500

	22
	防爆型应急灯
	个
	100

	23
	2kg小车用灭火器
	具
	100

	24
	应急可充大电筒
	个
	200

	25
	喊话器
	个
	50

	26
	防火泥
	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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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
质量保证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
2.乙方提供产品的质量保证期见合同条款前附表，自双方验收合格的次日起算。在保证期内因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免费修理和更换零部件。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1）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2）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3）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货物款，同时应承担该产品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3.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按合同条款前附表要求时间内到达甲方现场进行处理。
4.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产品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
5.如果在开箱检验中发现因卖方原因造成的货物短缺、毁损或与合同规定有不符之处，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后【3】天内将修理完毕、更换或补发货物运到买方指定交货地点，费用由买方负担。
6.如果在货物首次抽样送第三方检测中，因卖方原因造成检测不合格的：
(1)对属于严重指标（参考集团公司的A类指标）不合格，卖方应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进行质量整改，无条件地更换该订单批次产品，并对整改后的产品进行二次送第三方检测，检测费用由卖方承担。同时，卖方应当承担货物质量违约责任。
(2)对属于一般指标（参考集团公司的B类指标）不合格，卖方应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限期完成整改，无条件地更换该订单批次产品，并对整改后的产品进行二次送第三方检测，检测费用由卖方承担。
(3)对属于轻微指标（参考集团公司的C类指标）不合格，卖方应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限期完成整改，并承诺对该订单批次产品【三】年内无条件更换或者免费保修。
(4) 卖方接到买方的【】通知后，须在【5】天内向买方提交产品整改保证协议，该协议可作为采购合同的补充条款。对需要更换的货物，卖方须在【5】天内完成更换。若卖方超出【5】天都未完成更换，则视为卖方自动终止合同，买方可追究其违约责任。
7.如果在卖方整改后，货物送第三方检测中，因卖方原因造成检测不合格的，视为两个订单批次不合格。买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属于一级集采产品的，买方同时将检测情况上报集团总部，由集团公司启动份额调整流程，降低卖方的供应商等级，并扣除卖方的20%履约保证金。属于二级集采产品的，买方同时启动份额调整流程，降低卖方的供应商等级，并扣除卖方的20%履约保证金。
交货期及交货方式
1.交货期：买方发出发货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
2.交货方式：乙方送货，乙方将货物免费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
3.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产品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产品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于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要求的包装，以保证产品安全运输到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负责将产品安全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不另收任何费用。
4.产品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任何毁损、灭失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5.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24小时内或货到甲方前48小时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设备的安装及调试
乙方依照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调试，必须达到甲方规定的技术规范要求。
验收
1.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2.乙方交货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与乙方共同对交货数量和外包装情况、对表面质量情况进行验收，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及盖章确认。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更换。
知识产权
1.乙方保证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2.应答价已包括所有应支付的，对专利权和版权、设计或其他知识产权而需要向其他方支付的版税。
保密
如甲方向乙方提供图纸、详细资料、样品、模型、模件和所有其他资料，这些均被视为保密资料，仅被用于它所规定的用途，除非得到甲方的同意，不能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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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必须对本项目第四章“技术规范书”的全部内容进行点对点应答,即是对技术规范书的每一款按照实际情况作出明确与细致的答复，明确提出“满足”、“优于”或“不满足”，如应答优于或不满足须进行说明。不得使用“明白”、“理解”等词语。在答复中，要求明确满足的程度，凡采用“详见”、“参见”方式说明的，应指明参见文档的具体章节或页码。对于标注“※”号的技术要求，任何负偏离将导致投标无效

※一、技术要求
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和通过相关的强制认证，以及甲方招标文件和乙方投标文件中规定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为约定标准。
乙方保证提供的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额赔偿。
应答：

※二、应提供的技术文件（技术资料应以中文为主）
进口货物必须具备有效的原产地证明、报关手续、商检部门的检验证明及合法进口渠道证明。
合同货物上均应标有铭牌（内容包括：制造商、货物名称、型号规格、出厂日期等），并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应答：

※三、货物验收要求
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乙方按甲方要求的时间和地点交货，甲方与乙方共同对交货数量和外包装情况、对表面质量情况进行验收，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及盖章确认。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更换。

※四、售后服务要求
质保期内，按照承诺的方案对不合格产品提供整改和退换货。
